 铜陵学院毕业生课程重修申请表（试行）
	原学院
	
	原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结业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重修

课程
	原开课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分
	现开课教学班
	现授课教师
	是否申请免听

	
	
	
	
	
	
	
	

	
	
	
	
	
	
	
	

	
	
	
	
	
	
	
	

	
	
	
	
	
	
	
	

	报名

须知
	本人已阅读并充分准确无误的理解以下规定：

1、《铜陵学院学籍学历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毕业离校一年内可在学校规定的时限内申请在校期间未通过课程的重修，重修申请时间一般为每学期第4周至第6周，以实际通知为准。
2、按本人所属专业的培养方案重新修读的课程必须相同的名称、学分、课程性质。
3、原则上禁止跨专业修读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专业课等。

4、不及格课程原则上随下一年级的教学安排同时进行，不单独组织。
5、体育与国防教育、生产劳动、实习、实验、毕业论文（设计）等教学环节不得申请重修免听。学生申请免听只是免课堂环节，本人须积极联系授课教师，以参加课堂外教学活动、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授课教师根据课堂外教学活动确定平时成绩，无法考核平时成绩的，期末总评成绩以课程卷面分录入。

6、修读时间缺席三分之一及以上，任课教师有权取消考试资格。
7、未提出重修申请、重修申请未获批准，而擅自参加考试者成绩无效，不予认可。
        学生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原所在学院

审核
	辅导员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开课学院
审核
	任课教师签名：               教学秘书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
	                             教务处处长（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开课学院做好材料存档工作，另一份由开课学院连同汇总表提交给教务处备案。期末考试完成后，开课学院须将此表与成绩登记表一同提交教学运行科，学生成绩方可录入。


